附件

茂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实施办法

（送审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树牢“教育兴、则茂县兴，人才强、则茂县强”的发展理念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，让学校成为全县最好的环境，让教师成为最受尊重的职业，让学生成为最受呵护的对象，加快产教共兴示范地建设，推动州域副中心建设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教育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措施。

一、强化党政重教抓教责任。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，成立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、党政齐抓共管、部门各负其责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责任体系。全社会形成重视教育、支持教育、理解教育的强大活力，加大教育投入，细化推进措施，明确工作责任，形成上下联动、齐抓共管的合力。

二、坚持规划前置引领发展。结合州域副中心建设，聚焦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立足当前，着眼长远，制定基础教育校点布局调整规划，加强项目规划储备，狠抓设施设备更新换代，盘活闲置校舍资源，统筹校际教育资源配置，持续改善办学条件，优化育人环境，促进茂县优质均衡发展。

三、建设一批群众满意学校。打造一批“家门口”的好学校，满足人民群众就近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。出台优质校联体管理办法，加强“优质学校+薄弱学校”共同发展校联体建设，推进“幼儿园+小学”适应性培养，“小学+初中”“初中+高中”衔接培育，缩小城乡、校际差距，夯实城乡共同体建设公共服务基础。

四、实施优秀校长薪火计划。加强教育后备人才建设，分类建立“未来校长”储备库。“一人一案”落实精准培养措施，采取专项培训、多岗位历练、跨区域跨行业挂职、跟岗顶岗等多种方式，促进在岗及后备校（园）长综合素养提升。建立健全激励机制、校（园）长管理制度、能上能下考核制度，加快推进从名校长向教育家型校长的转变。

五、建设培育优质教育队伍。实施“领航”学科带头人梯度培养培训计划，修订完善教学质量评价方案，建立健全激励评价机制，加大本土教师培育力度。出台优秀学科带头人引进和激励办法，引进一批紧缺、薄弱学科带头人和紧缺学科教师，引进或公招一批专业对口、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心理健康等专业紧缺学科教师和财会、项目建设规划、医护等专业技术人才。

六、推进现代化“云教育”建设。按照“三全两高一大”发展目标，实现我县教师的“三提升一全面”，构建集教学、教研、学习、管理和评价为一体的智慧教育“一张网”，推动教育理念重塑、学习方式重构，实现“国家-省-州-县-校”各级平台资源、空间、应用即时同步。建设茂县教育信息化县级平台，升级校园局域网，加快集智慧教学、智慧管理、智慧安防为一体的智慧校园建设。

七、深化校校合作支教共建。办好与嘉祥教育集团共建区域教育试验基地，引入嘉祥优质教育资源助力茂县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共同探索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。用好教育人才“组团式”帮扶、省内外“校对校”帮扶政策，促进区域间、城乡间、校际间教育资源整合。

八、建成教师发展共享中心。建立茂县教师发展共享中心，推进教师研培一体化，多措并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以优秀师资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，集聚放大名师效应，组建茂县全学段全学科中心组、茂县教师人才库，完善人才入库、供需匹配、双向评价、常态退出机制，构建政府主导、多方参与、联动共享的人才管理使用新格局。
九、切实加大教育经费投入。健全完善财政经费保障机制，确保全县教育经费投入实现“两个只增不减”。适当提高全学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学前辅导员劳务报酬，增加薄弱学校工作经费，设立专项奖励性绩效，设立专项活动经费。加大项目投入力度，持续加强教育配套设施建设，改善办学条件，夯实高水平发展硬件基础。

十、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。设立茂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基金，规范资金使用管理，健全学生、家庭、教师激励机制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完善容错纠错机制，加大对教职工关心关爱力度。出台全社会尊师重教激励办法，对创建成功的示范校联体学校、名校长工作室、名师工作室分别发放一次性工作经费。每年依据全学段教学成果，持续提高教育质量激励金。

十一、加强校园内外环境治理。持续推进平安校园建设，加强校园安全防控及信息化建设。充实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机制，落实县级部门责任制，大力整治校园周边无证经营、摆摊设点、安全隐患、违规搭建、娱乐场所等。推进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减负“静校”，禁止各级机关单位随意抽借调教师，促进各类教育健康发展。

十二、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。推动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“教联体”，健全家校社联系制度，搭建家校社互通互动平台，做好家校社系统育人工作，明确家校社各自权责边界，探索制定家校社教育负面责任清单，发挥学校文化教育主导作用，家庭品德教育主体责任，社会实践教育延伸功能，形成家校社教育的合力，促进家校社共育和谐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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